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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一百零

六條附表三、第一百零八條附件一、附件二

修正草案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

一、會議時間：114年12月16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部後棟301會議室與視訊會議併行

三、主席：王嶽斌司長 紀錄：林治宇

四、出席（列）單位及人員：（如會議簽名單）

五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

六、會議主題報告：（略）

七、綜合意見：（依發言順序）

（一）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

1.本署認同環境部推動污水處理技術，邁向數位化、智

慧化之趨勢。

2.惟推動智慧化應採補助、輔導鼓勵之方式；本次以修

法方式，強制每日核准排放量達一萬立方公尺以上之

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，於117年底前於(進流處、用

水來源)增設自動監測設施，傳輸水量、水質等數據至

縣市環保局，因智慧化的導入需要一定的經費，強制

執行恐造成業者過大的轉型壓力，建議應開放業者視

其目前營運現況，自行決定推動智慧化之作法及時

機。

3.經本署詢問業者，若配合本次修法，將自動監測設施

全面改為直連式傳輸，有業者反應，初估設置成本高

達新臺幣6,000萬元，且每年維護費用約需1,200萬

元，對產業負擔極重，爰本次修法要求117年起全面改

直連式傳輸之要求，建議應優先要求曾有數據竄改紀



2

錄不良之業者，其他業者可延後逐步調整，如一般業

者可於122年前更改完成。

4.鑒於與會業者、科學園區及中油代表，對於本辦法新

增要求，於進流處增設自動監測設施，傳輸用水量、

水質等相關數據予縣市環保局，有技術可行性及基礎

建設數據資料外洩之疑慮，爰本署建議環境部應開放

例外條款，若技術不可行或相關資訊具有機敏性，可

提出相關佐證資料，改以書面方式提報相關數據，環

境部及縣市環保局核准後，得免安裝與縣市環保局連

線之自動監測設施。

（二）全國工業總會

1.金屬業

(1)針對第一百零六條附表三，要求業者在用水來源和

進水處增設自動監測設施，廢水處理設施增設電子

式電度表，業者目前已建置適合自身的監測設施，

法規強制規定設施並無益於業者的廢水處理措施，

反而徒增大量的設置及維護費用，舉例如下：

Ⅰ.自動監測設施易受水質影響運維不易：囿於各行

業別製程特性，部分廢（污）水水質恐使自動監測

設施頻繁故障（如電極污染、取樣泵堵塞），使得不

但初設投資費用高昂（初估逾數千萬元），若要維持

法規之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，後續新增之維護保

養費用亦是加劇產業營運負擔。

Ⅱ.電子式電度表應限縮至關鍵設備：「廢（污）水

（前）處理設施」涉及多座單元與設備，若要求涵

蓋所有馬達、泵浦數量，將超過百餘點，其中部分

輔助泵對水質影響甚微，若一體列管，為符合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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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數值有效率，於資源有限下，恐將影響運維量

能，建議應明定納管設備。

(2)針對第一百零八條附件一第三點的當日通報時間：

「因傳輸模組或網路故障，致網路無法正常傳輸

者，應於事件發生當日以書面、電話、傳真或網路

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提報發生事由…」，該

項目建議修改成內容「因傳輸模組或網路故障，致

網路無法正常傳輸者，應於事件發生當日後24小時

內以書面、電話、傳真或網路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提報發生事由…」，考量查修通報均需要時

間，倘若事發時間在夜間，實務上難以在當日回

報，故建議修改為24小時內，以符合實際執行的合

理性。

(3)117年底前難以完成系統建置，自動監測設施整合需

延長過疲期，可延後到122年底前完成系統建置。國

內大型製造業普遍採行「分散式控制系統(Distribute

d Control System，DCS)」作為自動化控制平台，若

依草案要求，將監測數據直接傳輸至「數據採擷及

處理系統(DAHS)」，且傳輸過程不得經過任何數據

訊號傳輸、記錄及計算之硬體設備或任何形式之雲

端環境，除涉及企業通訊資安議題外，更須跨部門

協調、現場施工、系統整合及測試等繁複程序。建

議應邀集自動監測設施服務機構、工業區管理中

心、公共污水下水道管理單位、事業及相關單位妥

善研議，以制定合理建置完成期限。

(4)監測設備投資成本高昂應設配套措施，不該貿然執

行，說明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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Ⅰ.目前國內製造業景氣持續緊縮，依據國發會及中

華經濟研究院「2025年8月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新聞

稿」指出，於美國對等關稅公布後，製造業仍觀望

關稅談判細節、232條款實施方式及終端市場需求反

應，自2025年8月經季節調整後之我國製造業採購經

理人指數(Purchasing Managers’Index,PMI)已連續3個

月緊縮，為2024年4月以來最快緊縮速度。

Ⅱ.產業營運嚴峻應予以配套措施：基本金屬工業受

外部景氣影響，面臨前所未有之嚴峻挑戰，若於市

場未有顯著復甦之前提下全面導入自動監測設施，

建議應考量對於本業淨利為零或負值者之事業，予

以相對應補助措施，或於水污費、耗水費等徵收上

予以減免，以兼顧環境保護與產業競爭力。

Ⅲ.倘主管機關有需收集這些數據，可要求業者提供

已有的檢測數據，無須另外建置設備。

2.石化業

(1)針對廢水處理場放流口已有CWMS監測水質、水量

管制，已能良好的避免廢水場排放廢水超出法規標

準而影響環境或地面水體。然本次新的之項目，係

增加廢水未處理前之監測點，然因經過監測之原廢

水仍應經過廢水處理程序以去除水中的污染物，其

水質情形與排放之放流水並不相同，徒然增加無意

義監測作業。

(2)本次加嚴草案監測之對象為未處理之原廢水，然其

污染物濃度、濁度皆遠高於放流水，現行之CWMS

儀器監測範圍及校正之標準樣品並不符合原廢水之

要求，必預另外購買儀器設備及標準樣品，將花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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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量之成本。再者，進流端水質變化大，可能含有

大量懸浮物、污泥和其他污染物，容易造成監測儀

器堵塞或損壞，需要頻繁清洗和維護，增加運營成

本。再由於進流端水質波動劇烈，監測設備受到水

中雜質較多之干擾，導致數據不穩定或誤差較大，

影響數據的可靠性。需要由每月或每週保養一次增

加到每天或每班都要派人去清潔、保養，方能維持

儀器之準確度，然相關之監測結果卻與放流水是否

符合排放標準無關，徒然增加人力、物力的浪費。

(3)本次加嚴監測之對象為未處理之原廢水，然因為各

工廠製程不同，原廢水之產生並非為穩定且平均，

所以廢水場皆有設置廢水調勻槽來平衡水質及水

量，然若進行原廢水即時監測並進行控制，則失去

調勻池之功用，造成必須從原廢水即進行調節，如

酸鹼平衡⋯等，造成資源的浪費。

(4)本次草案新增監測原廢水之水質、水量，然因廢水

場之廢水來源較多，可能有數個至數十個之多，互

相間的距離亦不圖定，若僅以訊號傳輸，會造成訊

號衰減的問題，若每一個測測皆設置電腦轉換為數

據訊號，則有大量閒置電腦之問題，大量數據需要

專業的數據處理系統，且分析人員負擔大，容易造

成信息過載。設備過密安裝可能導致信號千擾或空

間擁擠，影響部分監測設備的正常運行。有些監測

點功能重複，數據冗餘，造成資源浪費且不利於集

中管理，不僅浪費資源，又無法達到管制重點。

(5)草案附表三要求對海水脫硫之發電廠進流處及用水

來源加裝水量自動監測設施，然因海水脫硫之水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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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大，目前並沒有相關之水量計，而且是海水泵浦

之功率換算所得，建議刪除該規定。

(6)依草案第106之2條，若委託之監測服務機構違法，

工廠需變更其委託之監測服務機構，然目前並無法

預測監測服務機構是否充足，且不同廠商或型號的

監測設備，與自動連線平台的兼容性和整合可能存

在整合上的問題，若屆時市場上監測服務機構不

足，將造成工廠無故遭連累而違法之情形。建議應

有替代之方式，避免工廠因其監測服務機構違法而

無法監測之情形。

(7)草案新增「自動監測設施服務機構」制度，惟尚無

公開名單，且工廠登記證尚無該類別，恐影響後續

採購及委託作業，建議應公告資格基準，或比照環

境部核發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證，並於公開平台

提供查詢，以利業界依循辦理。

(8)依該修正草案第106條附表三修正條文規定，公司相

關煉油廠均需配合增加設置自動監測設施及電子式

電度表。依該修正草案第106條附表三修正條文，對

於增設自動監測設施之規定，宜依廠區性質及實際

情況分級管理，避免一體適用造成不合理負擔：○

○廠已停工，現有水污染防治措施為處理土壤及地

下水整治過程中所產生之廢水，非製程廢水，廢水

排放至放流口採重力流，無動力傳輸設備，增設電

子式電度表無實質意義，並且該土水整治場址預計

於115年底完成整治，屆時將辦理廢止水措，若再額

外增設自動監測設施，恐造成資源浪費。

(9)依該修正草案第106條附表三修正條文，對於自動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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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設施增設位置與校正頻率，應明確規範並兼顧實

務可行性：

Ⅰ.草案要求於進流水處增設水量及水質自動監測設

施，惟增設位置未明確，建議應說明是否統一設置

於廢水緩衝槽前，或是在進入緩衝槽前各股原廢水

都要設置。並且進流水水質較差，容易造成自動監

測儀器故障或監測準確度低，建議多方考量是否需

於進流處增設水質自動監測設施。

Ⅱ.草案要求於用水來源處增設水量自動監測設施，

惟增設位置未明確，建議應說明是否統一設置於儲

水槽後或各水源前端，以及該累計型水量計是否比

照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65條規

定，每年至少校正一次。

(10)依該修正草案第106條附表三修正條文，因應既有

設施限制及傳輸需求，宜給予合理改善期程與替代

方案：

Ⅰ.目前廠區內的水電表均為抄錶方式來記錄用水量

及用電量，若要改成自動監測設施，需升級為智慧

型水電表，惟廠區內的水表分散在各個轄區，數量

龐大，並且本公司大林煉油廠用水來源除自來水

外，尚有再生水及大寮抽水站，自來水及再生水的

流量計均設置於廠外，難以於法規要求期限內（117

年12月31日前）完成。

Ⅱ.智慧型水、電表會收集並傳送大量數據，這些數

據可能涉及到工場的運營風險，特別是本公司煉油

廠為國家關鍵基礎設施，數據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至

關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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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)依本法第17條規定，並未規定需要能傳輸資料之獨

立電度表，是否與本次草案第106條附表三及第108

條附件一之修正內容不一致。

（三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

1.目前各污水處理廠水質監測設備均有發生設置後，需

經常性清洗監測針頭，且量測數值與實驗室數據存在

落差，建議水質設置相關單元應謹慎評估設置合理性

及數據正確性。

2.有關第106條附表三修正草案，針對排放量一萬立方公

尺以上者，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需針對「生物處理單

元」之「進流處」及「出流處」裝設水質及水量監測

設備。考量國內各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處理廠之處理

流程具差異性，惠請明確定義「生物處理單元、進流

處、出流處」，俾利監測設備安裝遵循。

3.針對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處理廠內，若具有平行處理

流程，例如：同時有四條處理流程（含前處理單元至

二沉池單元）且從前處理單元即分水進流，則是否需

針對所有的生物處理單元，皆裝設水質水量監測設

備。此外，若各條處理流程有定期輪替運作，則無運

作期間的監測訊號如何規範，建議應明確說明。

（四）鋼鐵公會

1.第一百零六條附表三的進流處、用水來源請明確定

義，如會議中提到進流處可設置在調勻槽，請確實寫

明於條文中，以利事業機關辦理。用水來源假設如自

來水、再生水由自來水公司及再生水廠供應，水量計

也是來源處的錶計，是否可請直接由該處取得資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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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非事業機關再協調拉設傳輸訊號傳輸至DAHS，徒

增建置及維護成本，增加不必要之浪費。

2.原本的監測服務機構如在其他地方違規，事業機關依

據修正法規勢必被迫要更換服務機構，此部分是否有

即時通報及媒合的管道？以利事業機關能即時知道服

務機構是否已違規，並可盡快採取更換措施。

3.會議簡報第13頁中，提到「施行日期117.12.31正式施

行，設定緩衝期間為3年」，此為施行日期後的緩衝期

間或已涵蓋在施行日期前？除了事業機關本身工程規

劃、發包、建置的時間，請一併考量CWMS建置變

更，須提出措施說明書，政府機關審核後才能做的作

業流程時間。

4.會議簡報第17頁提到「考量導入初期面臨資金及技術

負擔，已規劃3年緩衝期，搭配示範輔助、融資方案

與稅務支持，以循序漸進完成轉型。」，這些配套措

施是否可以有明確的說明（第25頁雖有列出幾個其他

單位的措施，但沒有直接關聯性），以利事業機關採

取對應措施。

5.會議中有提到可以示範補助，是否可先請環境部與公

共污水下水道進行示範，讓其他事業機關觀摩學習後

再逐步推廣；或以鼓勵性質而非以法規罰則的方式與

業界合作設置後，再逐步修改法規條文。

6.會議簡報第22頁提到「可採雙軌並行架構，由監測設

備端分流擷取原始數據，分流擷取的訊號流，依規定

直接傳輸至DAHS」；可否提供流程示意圖明確敘述雙

軌並行架構，以利評估現行CWMS傳輸是否需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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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簡報第16頁雖有圖示可先經過配電盤（含PLC等）再

傳輸給DAHS，不確定是否亦可先經過DCS再傳輸給D

AHS?

8.針對原廢水自動監測技術，目前業者尚無實際評估結

果，若依目前法規規劃期程（117年12月底前完成），

業者無法確保執行結果是否可符合法規要求（檢測申

報辦法附件一~三），業者會因此被環保機關處分開

罰，此舉不符合環境部規劃的鼓勵原則。希望目前法

規規劃期程可以放寬，以利未來該法規可確實推動落

實。

9.請法規明文描述原廢水水質監測位置，例如：原廢水

水質監測點可參考定期檢測申報的原廢水採樣位置，

若原廢水先經調勻槽，且調勻槽無處理功能，得於該

單元出流端設置。

（五）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

1.草案新增自動監測設施服務機構制度，建議比照環境

部核發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證，並於公開平台提供

查詢，以利業界辦理採購及委託相關作業。

2.有關用水來源增設水量自動監測設施，建議說明是否

統一設置於儲水槽後，或是各用水來源前端（如自來

水、地下水或是再生水）。

3.中油公司為國家關鍵基礎設施，建議評估傳輸至環保

局之用水及用電資料是否適合作為開放式資料使用，

以維護本公司資安管理。

（六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

1.國科會轄下園區污水廠屬國家關鍵基礎設施，資安責

任等級為B級，若新增與環境部及其他主管機關之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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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連線，將提高資安風險，建議洽數位發展部確認是

否需同步提升至B級，或評估整合為單一系統，以避

免重複建設。

2.就實務面而言，經現場勘查各處理單元，因竹科用地

密集、管線多位於地下且採重力流設計，若依規定設

置監測設備，將面臨滿管流速無法符合要求之問題，

須採用替代監測方式，如流速計等設備。

3.目前污水廠正進行新建工程，若需同步設置水質及水

量計，預估相關建置經費將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，對

工程與預算均造成顯著影響。

（七）新竹市環境保護局

因在實務上，有些事業擁有多套廢水處理設施，最終合

併為一個放流口排放。在現行規定下，僅監測最終放流

口，無法有效掌握不同處理系統的排放狀況，一旦出現

異常難以精準溯源，造成監測盲點。因此，對於第106

條附表3「設置位置」的部分，建議增列「其他經主管

機關評估指定之地點」，以強化源頭管理與應變能力。

（八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

發電廠排放水體以冷卻水為主，未接觸製程，且未設置

廢水處理設施，對於是否適用本次修正規定？建議針對

「未接觸冷卻水」之情形予以排除適用，或於法規中明

確規範說明。

（九）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針對第56條修正條文，關於重大違規對象退場機制，條

文說明欄載明365日內無再違規者得申請免除，但簡報

提及若涉及虛偽不實或數據造假者，則永久不得申請，

請說明兩者差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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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書面意見）

1.各下水道主管機關近年已透過數位技術加強管理手段

（如：辦理評鑑、水質檢驗…等）以加強監管確保服

務品質，現修法推動強制納入自動監測設施服務機

構，將造成業務疊加、人力不足、機關預算競爭與資

通訊安全疑慮等問題。

2.本次修法擬增設水量、水質與電表相關設施，建議排

除運作良好對象（如：無處分紀錄、無公害事件之系

統或其既有設施），避免不必要資源投入浪費公帑。

3.第二條第十六款：本次新增自動監測設施服務機構，

建請審酌參照「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」，訂定

該機構之專業資格、認證…等限制，及軟硬體設備、

運作維護…等管理規定暨相關罰則，增加對機構之約

束力與品質。

4.第一百零六條之二第4項，與受有處分者委託同一監測

服務機構之其他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，應於主管機

關規定之期限，變更其委託之監測服務機構。惟原建

置之自動監測（視）設備恐有儀器製造或代理廠商專

一性及其關鍵零件取得問題，除涉及政府採購相關規

定，無法限制特定採購對象外，若欲重新建置恐無法

於短期間覓得可供維保之廠商及發包改善，建議明訂

限期變更之期限不少於90日及可展延次數。

5.第一百零六條附表三：

(1)生物處理單元進、出流處須增設獨立專用累計型水

量計測設施，然目前污水廠生物單元大多於設計興

建之初並未規劃設置計量設施，且為避免異味逸

散，其進、出流端皆為密閉式渠道，甚至部分管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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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埋沒於地底，欲增設相關設施則需進行大幅度之

工程改善，包含須要求園區廠商配合前述工程停止

排放廢（污）水1個月以上，將造成科學園區重大營

運影響（科學園區目前屬國家關鍵基礎設施，此影

響甚鉅）；同時，污水廠為24小時營運，在工程施

作、導排水調度或廠務管理上實為窒礙難行。考量

目前污水廠進、放流水已設置計量設施並與主管機

關連線，故建議本項暫緩修訂或針對既設場域研擬

配套。

(2)承上，生物處理單元進、出流水含有大量活性污泥

與懸浮固體，易造成感測器、取水管及流通槽附著

或堵塞，水量、水質監測資料恐不具代表性。

(3)目前核准排放量一萬CMD以上事業之事業或污水水

道系統，生物處理單元多屬分期設置或多套設施建

置（如T01~T04等），自動監測（視）設施是否於

各期（套）均需設置？

(4)針對一個處理設施（或聯合污水處理廠）含有多道

處理流程或多套設備相關監測設施之電子式電度表

設置，建請訂定依循設置準則或相關辦法可供參

考。

(5)既有廠增設相關自動監測（視）設施雖訂有緩衝設

置完成期限（117年12月31日前），以本會中科園區

下水道系統污水處理廠為例，處理流程有多達四套

生物處理系統並聯，如依規定四套系統均需獨立建

置自動監測設施及傳輸資料，預算編列、發包與後

續維保廠商簽約等費用龐大且增加現場操作同仁針

對現場儀錶、感知器等故障排除等工作負擔及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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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，況且現行進行放流自動監視設施已順行多

年，應足以管控下水道系統是否正常操作處理單元

及設備，建議應維持有發生重大污染事件或繞流等

事件之廠商或下水道系統優先辦理。

(6)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電子式電度表設置，

既設廠於前處理與生物單元皆設有電錶可記錄用電

量，惟其設置原則係以處理單元而非針對單一鼓風

機或抽水泵設備，均為廠內自行用電管理使用。實

務上具公信力之電錶裝設，需會同經濟部台灣電力

公司，需符合「電業法」與「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

則」之相關規定，且目前實務上具公信力之電錶均

需由台電公司辦理認證與鉛封並定期校驗，本案涉

及台電公司實務執行人力量能之可行性，建請洽台

電公司確認。

(7)本次修法將電子式電度表其設置位置於鼓風機或曝

氣裝置、進流處（或調勻設施）抽水泵，建議可與

經濟部討論相關設置涉及「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

則」及可能涉及相關規定事宜。

(8)常態狀況下，處理單元之曝氣設備或抽水泵均有備

機設計，電度表之設置係裝設於每一設備機組，其

安裝與設置實務上諸多限制且建設之初亦未納入設

計，若有維修、維護、停機或節電考量時，將無法

落實相關用電異常狀態控管與正確計量。

(9)國科會轄下園區污水廠屬國家重要基礎設施，目前

科學園區資安責任等級為B級，若增加與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及環境部之數據連接，恐增加資安風險，

建請洽數位發展部確認相關接收數據單位是否需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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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至B級。爰與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連線傳

輸如須併入現有環境部之CWMS系統內整合傳輸或

是新增一套系統，涉及各設施通訊架構、網路整合

及資安防護問題，建議僅保留重要項目之數據傳輸

即可。

（十一）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（書面意見）

1.關於進流水連續監測之必要性建議

(1)考量連續監測設備之設置成本高昂，後續維護與校

正亦具相當難度；且依實務經驗，造紙製程原廢水

之水質指標，尤以化學需氧量(COD)及懸浮固體(SS)

之變動幅度甚大，易受製程調整、原料差異及操作

條件影響。於此情況下，進流水連續監測不僅可能

導致監測設備故障頻率提高，亦恐影響量測數據之

穩定性與準確性。

(2)鑑於廢水管理之核心目的在於確保最終排放水質符

合法規標準，進流水是否有全面設置連續自動監測

之必要，建請主管機關再行審慎評估其實質效益與

可行性。

2.關於老舊廠房設置期限之建議

(1)部分老舊廠房因歷史因素，廢水收集來源分散，且

多以明溝或溝渠方式輸送至調勻池，整體管線配置

與結構條件受限，短期內進行全面整改及監測設備

設置，於工程技術及施工可行性上均具相當困難。

(2)基於實際執行面之考量，建議針對此類廠房之相關

設置期限，予以適度展延，將完成期限延後一年至

民國118年12月31日，以利事業單位妥善規劃工程、

分階段改善，確保法規落實與實務可行性之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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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會議結論：感謝今日各界所提供之意見，如仍有意見者請於

會後1週內提供，本部將研議納入後續草案修正參考。

九、散會：上午11時30分


